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德育标兵奖、学习进步奖、文体优胜奖、创新先锋奖评选办

法（试行） 

院学字[2012]23 号 

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鼓励在校学生刻苦学

习，奋发向上，建设良好的学风，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根据《高等教育法》、《普通高

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德育标兵奖评选条件： 

（一）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各考试考查科目全部合格； 

（二）在校园文明建设、班风学风建设、道德诚信建设、助学助残等活动中，在预防和

抗击疫情、抗洪抢险、地震和其它救援等非常时期，在维护社会秩序、见义勇为等方面，表

现突出，事迹感人。 

二、学习进步奖评选条件： 

（一）必修、限选课平均成绩班级排名比上一学年前进至少占班级总人数 25%； 

（二）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各考试考查科目全部合格； 

（三）尊敬师长，团结同学，性格开朗大方； 

（四）身体健康，体育课成绩达标。 

（五）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能积极参加学校开展的各项文体活动和社会活动，体育

成绩达到《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良好以上，身体健康。 

三、文体优胜奖评选条件： 

（一）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各考试考查科目全部合格； 

（二）学年内必修课和限选课考试 ( 查 ) 各科平均成绩在 70 分以上，综合测评分应

在班排列在前 60%； 

（三）在校级以上的文体比赛中取得较好名次，在文体活动中表现积极，在文体方面取

得一定成绩，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 在校级比赛中，获得个人第一名，或获得团体第一名中的主要成员； 

2. 在省市级比赛中，获得个人前三名，或获得团体前三名中的主要成员；  

3. 在全国性比赛中，获得个人名次，或获得团体名次中的主要成员；  

4. 在系（院）以上的文体活动中表现积极，做出一定贡献，或组织、策划文体活动，

取得突出成绩。 

四、创新先锋奖评选条件： 

（一）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各考试考查科目全部合格； 

（二）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 独著或合著学术著作；  

2. 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核心期刊发表有较高学术价值论文；   

3. 在学术论文竞赛中获得校级一等奖、市级二等奖或国家级三等奖以上；  

4. 在科技活动中有突出表现（获得科技含量较高发明）； 

5. 在校级科技创新比赛获得一等奖或在市级及以上获得三等奖及以上；  

6. 在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大赛中获校级一等以上奖。  

7. 其它在学术领域取得足以获得创新奖荣誉称号。 

五、德育标兵奖、学习进步奖、文体优胜奖、创新先锋奖评选办法： 



（一）评选每学年初进行一次。毕业班在 5月份进行评选。 

（二）各系（院）成立由党总支书记、辅导员、班主任和部分师生代表组成评审小组，

负责本系（院）学生的“评优”工作。 

（三）各系（院）应在学生素质综合测评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依据学生具体事实评选出德育标兵奖、学习进步奖、文体优胜奖、创新先锋奖，并以适当的

方式进行公示。 

（四）各系（院）在规定时间内将获奖名单送交学生处审核，并报院领导批准。 

（五）德育标兵奖、学习进步奖、文体优胜奖、创新先锋奖评选不设比例，宁缺毋滥，

原则上不超过学生总数（以班为单位）的 5%。 

（六）以上奖项获奖学生者均需认真组织获奖事实材料，报请学院奖励委员会审核，未

能通过审核者不得获奖。 

（七）以上奖项获奖学生由学院颁发奖金、荣誉证书，并发文予以表彰，存入学生本人

档案。 

六、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七、本办法的解释权归学生处。 

 

 

 


